
存古村：

百姓议事会说说百姓“烦心事”

“蜜梨种植难、 管理难、 销售难‘三难’

怎么办？ 采摘了容易坏， 村里能不能购置冷藏

设备？ 现在流行的直播带货很火， 我们村能不

能也试试？” 在存古村一个特别的百姓议事会

正在举行。

庄行镇存古村， 是奉贤区的蜜梨产销大

村， 同时还是全国“一品一村” 和上海市美丽

乡村示范村， 将“产业兴旺、 生态宜居、 乡风

文明、 治理有效” 这十六字用在存古村身上，

可以说丝毫不为过。

村书记宋火良是庄行有名的“卖梨书记”，

他常挂在嘴边的“四句话”： 村民建议是我们

的工作财富； 村民怨气是我们的工作没做好，

村民微笑了我们的工作成功了， 村民有事找威

信系数在提升了。

“今年因为疫情以及雨水偏多等原因， 蜜

梨销售较往年形势严峻。” 宋火良告诉记者，

为此村里组织召开民主议事会， 就目前村民最

关心的存古村蜜梨种植难、 管理难、 销售难这

“三难” 问题以及和美宅基奖励金发放规则这

两方面进行商榷、 讨论。

记者在议事会现场看到， 一张拼起来的长

条桌， 梨农代表、 乡贤代表分别讲述了目前蜜

梨销售中所遇到的问题。 “现在这个季节， 梨

子的保鲜期太短了， 需要村里建冷库， 来存放

梨子。” 一同参加会议的还有参与销售环节的

第三方代表。 记者了解到， 目前室温下， 蜜梨

保鲜期仅为三四天， 而在冷藏情况下， 保鲜期

将大大延长， 有利于蜜梨的销售。 此后， 法律

顾问、 “法律明白人” 等为他们指点法律迷

津， 就具体操作中是否存在法律漏洞等做点

评。 最后大家发言的内容形成书面报告， 提交

村两委研究审议。

据了解， 2018 年存古村成立百姓议事会，

由村党总支书记任召集人， 和由村班子人员、

村民小组长、 老党员等组成的固定成员以及议

题相关利益方、 村民代表等组成的非固定成

员， 于存古村民主议事室对相关议题进行讨

论。

2018 年经百姓议事会讨论在全区率先探

索制定“美丽乡村 美丽约定”， 成为全村村

民遵守的“草根宪法”。 今年以来提交蜜梨销

售、 和美宅基奖励、 宅基地流转等决策事项 6

件。 另外针对存古村“三重一大” 事项， 由百

姓议事会进行初步商议， 经条线负责人提议

后， 通过相关村民代表组成的议事会对该事项

进行详细商议， 再由村两委班子人员进行审

议， 最终由村民代表大会决议该重大事项的实

施。 自 2016年起至今对存古村内 27 个重大事

项进行了表决。

□法治报记者 陈颖婷

粉墙黛瓦、 小桥流水人家，

品一品蜜梨， 尝一尝黄桃， 它们

是让人心动的 “世外桃源”； 也

是工作室 、 民宿 、 餐厅业态混

搭、 年轻人也竞相打卡的 “网红

村 ” 。 而这些极具上海特色的

“网红村” 背后， 却是有着丰富

的法治内涵。

日前， 记者来到了位于奉贤

区的三个村， 实地探访新时代国

际化大都市背景下的乡村法治建

设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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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龙村：

80后村书记与

村民的“美丽约定”

“网红村”背后的法治元素
记者探访新时代乡村法治建设之路

蜿蜒的乡村小道， 无序的蔬菜种植，

以及村里最常见到的迟暮老人， 和中国许

多农村一样， 奉贤区柘林镇迎龙村也曾是

一个“正在老去” 的农村， 全村常住人口

中七成以上超过 50 岁， 撤并似乎是这些

“老龄村” 的最终出路。

“要留住这个村子， 就必须改变村子

的现貌， 激发出活力。” 80 后的村书记李

天舒上任后决定改变村子的轨迹。

于是， 作为“法治带头人” 的李天

舒， 积极探索“基层社会治理模式”。 在

实施“美丽乡村·美丽约定” 行动中， 李

书记与村民共同研讨并制定 《美丽约定十

条》， 将村民普遍存在的不良生活习惯如

日常宅基保洁、 畜禽数量超标、 蔬菜种植

无序、 侵占河道等问题纳入“美丽约定”

内容。 按照“美丽约定” 条款内容， 配套

制定和美宅基长效管理条例、 美丽约定及

月考制度。

就这样， 迎龙村两年拆除 17 万平方

米违建， 其中绝大多数是老百姓主动配

合， 甚至自觉拆除。

但是光拆违建还远远不够， 2017 年 5

月， 迎龙村启动“生态村组 和美宅基”

创建试点。 谁来做是个大难题， 其间李天

舒和同事们也遭遇了创建资金投入较大、

建设效率不高的瓶颈问题。

“请来的工人就知道‘磨洋工’， 三

个人一天的活让我去做， 最多半天就能做

好。” 村民偶然的一句吐槽给了李天舒启

发。 “为什么不让村民们自己参与建设村

子呢？” 于是村子建立了一个第三方服务

社———迎龙公益服务社， 雇佣本村村民开

展清理垃圾、 种植绿化、 扎篱笆墙等和美

宅基创建， 并发放每人每天 100 元补贴。

原本由第三方完成的工作改由村民们亲自

去做， 既发动了村民投身创建工作， 又给

他们增加了一份收入。

迎龙公益服务社广招村民成为志愿

者， 为村里的各项工作建设出力。 服务社

每周四组织村民志愿者去村里的各个宅

基、 河道、 路面、 人员密集场所开展义务

劳动。 其中， 每周四的捡垃圾活动坚持开

展， 绝不无故取消， 村民如有特殊情况无

法出席， 需提前请假登记。 通过这一活

动， 村域范围内暴露垃圾大幅减少， 有力

保证了村域整洁。

迎龙村将和美宅基长效管理与“美丽

乡村 美丽约定” “守护家园” 行动有机

结合， 建立三级巡查、 差异化奖励机制，

撬动百姓自治意识、 激发群众参与热情。

而这一“人民乡村人民建” 的全新制

度实施， 不仅极大改善了村容村貌， 也撬

动了迎龙村村民的自治意识， 更让它一举

成为了上海的“明星村”， 为上海乡村振

兴提供了一个宝贵的样本案例。

吴房村：

从黄桃之乡

变身现实网红
桃花坞里桃花庵， 桃花庵下桃花仙，

桃花仙人种桃树， 又摘桃花卖酒钱。 用唐

伯虎的这首诗来形容盛产黄桃的吴房村再

恰当不过了。 奉贤区青村镇的吴房村是上

海首批九个乡村振兴示范村之一。

经过改造的吴房村， 既是一个宜居的

村庄， 村民在田园风光中悠然自得的生

活； 也是一个景区， 村里小桥流水风景如

画， 所有的建筑都被按照江南水乡的风格

整修一新， 成为市民游客争相打卡的“网

红村”； 它还是一个产业园区， 村里已经

有 55家企业入驻， 年产税 4400万元。

从黄桃之乡到现实网红， 法治熏陶、

法治力量、 法治保障起到了关键作用。

“三块地” 的改革曾是困扰吴房村建

设的难题。 2018 年 4 月， 吴房村在三个

村民小组内率先进行“三块地” 改革中的

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签约工作， 由于是一项

全新的工作， 虽经多次宣传但很多村民仍

处于观望状态， 签约工作陷入困境。 “法

律明白人” 吴达均见状， 一边劝说家人放

下顾虑， 主动找到村干部完成自家宅基房

的流转签约， 成为“第一个吃螃蟹” 的

人； 一边在小组内“现身说法”， 先动员

自家的亲戚。

大家在他带领下纷纷加入到签约行列

中， 但在对村里唯一的一幢百年老宅的签

约过程中又有了矛盾。 当听说百年老宅的

土地流转标准略高于其他农民房， 有签了

合同的村民想毁约， 这时老吴又站了出

来， 他讲述了老宅的特殊性， 以及标准略

高的合理性， 这番法律释明， 让村民们心

服口服。 “村里变好了， 大家都享福。”

在他的号召下， 村民们纷纷加入到签约行

列中， 签约工作由点带面顺利铺开直至圆

满收官。

曾经备受争议的百年老宅， 也变身村

里的标志性参观点， 并在其中设立了“道

德法治讲堂”， 讲述着吴房村的前世今生。

如今， 作为“网红打卡地” 的吴房村， 来

参观学习的人员越来越多， 停车管理问题

凸显出来， 以往村民们的观念就是我的家

门口怎么停车都是我的选择， 停车的随意

性既影响道路安全又与美丽乡村很不和

谐。

村民费立平， 作为一期物业经理开始

对意识薄弱的村民进行引导梳理， 把该村

“三治融合” 的管理概念宣传出去。 现在，

虽然自驾来吴房村“打卡” 的市民络绎不

绝， 但停车却是井井有条， 一个国际化大

都市下的文明乡村也在这些细节上体现。

而在老年颐养公寓的生活驿站中，

“阿傅讲故事” 正在火热开讲。 “阿傅”

———傅永辉正用奉贤本地话向村民们绘声

绘色地讲述法治故事。

据了解， “阿傅讲故事” 是青村镇法

治宣传的一个品牌项目。 宣讲团以傅永辉

为团队主心骨， 以身边百姓急切关心的、

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为核心内容创作法治

故事， 运用本地方言进行演绎， 潜移默化

中教会老百姓法律小常识和法律法规， 深

受老百姓的喜爱。 他们讲述的故事遍布于

青村镇各个宅基课堂点， 口口相传于青村

镇大街小巷， 只要一说“阿傅讲故事” 要

来了， 老百姓就连忙放下手头的活， 听故

事去啦。

一直以来， 由“法治带头人”、 “法

律明白人”、 法律顾问律师、 “阿傅讲故

事” 团队坐堂授课的形式已在吴房村生活

驿站形成常态。 法治微课堂从百姓视角和

生活细微处入手， 选取宪法、 民法典、 刑

法、 诉讼法等重要法律， 用接地气的故事

形式讲解生活中的法治常识， 让群众法治

理念在潜移默化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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